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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評估標準 

壹、執行重點 

一、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落實轄內跨局處橫向聯繫，盤整公有空間，

優先利用適當公有合法建築與閒置空間規劃設立。 

二、 請確實掌握規劃建設地點之相關資訊，並預先完成前置作業，包括取得

土地及建物所有權、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工程技術可行性評估、建築、

消防及公共安全法規適法性評估、財務支應規劃等事項，落實先期規劃

前置作業，據以提出計畫。 

三、 為落實城鄉資源均衡發展，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秉持極大化資源

效益之原則，避免提案之各類公有館舍/土地過度集中於特定地區。 

四、 本案整體執行期程分五期，由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行政法人發揮行政統籌效能，分期規劃布建期程。 

五、 以修繕、改建或新建等方式布建社區友善育兒空間，除社區公共托育設

施、公設兒少緊急及中長期安置機構外，應具備開放式民眾使用空間。 

六、 補助經費計算基準原則參考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表核計，特殊情形另參

照營建物價及近年計畫性質及工程規模相當之工程發包金額估算。 

七、 經費補助項目不得重複申請其他有關計畫，並於新建、增(改)建工程完

竣後設置竣工銘牌，以利記載工程名稱、主辦機關與補助機關名稱(衛

生福利部)及補助經費(分別列出中央補助及地方自籌額度)、竣工日期

等資訊，並載明為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案件以紀實各級政府機關及相關單

位布建育兒資源之成果。 

八、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提案倘位於山地、平地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

者，新(改、增)建費及修繕費得參照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共同性費用編

列基準表所列加成比率之範圍編列，且補助金額不受最高補助額度限

制。 

九、 量體較大之工程案件，一年內無法完成者，在確定可籌得以後年度配合

款之前提下，始得採「一次核定經費，分年編列預算補助」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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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補助項目及基準 

項次 工作項目名稱 項目及基準 提案原則 

一 社區公共托育

設施 

一、 增設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一) 開辦費：包含裝潢費、設計監

造、簽證費、規費等裝修所需

費用，及設施設備費、相關必

要之保險費，每處最高補助新

臺幣一百二十萬元。 

(二) 營運費(補助開辦或實際營運

當年度及次年 )：包含人事

費、業務費及行政管理費等，

每年每處最高補助新臺幣一百

五十萬元，不得延用至次年。 

(三) 無障礙設施及昇降設備改善工

程：每處最高補助新臺幣二百

萬元。 

(四) 耐震補強費：得依實際工程面

積或依結構補強工程，每平方

公尺不超過新臺幣四千元，每

處最高補助新臺幣五百萬元。 

(五) 借用場地一次性搬遷、重建原

用途等修繕費：每處最高補助

新臺幣一百萬元。 

二、 新建公設民營托嬰中心：每中心

最高補助新臺幣三千萬元。 

(一) 新建費：參照總預算編製作業

手冊所列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

表辦理。 

(二) 開辦設施設備費：補助項目以

辦理本項新開辦服務必要之設

施設備為限。 

(三) 工程規劃設計監造費：得參考

「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

及計費辦法」規定編列。 

一、應提供滿足當地民

眾托育需求之服

務，並擬訂弱勢者

之收托比率。 

二、優先補助托育公共

化未達百分之十之

直轄市、縣(市)政

府。 

三、新建案以偏鄉、離

島或資源不足地區

優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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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增設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一) 開辦費：包含裝潢費、設計監

造、簽證費、規費等裝修所需

費用，及設施設備費、相關必

要之保險費，每處最高補助新

臺幣三百萬元。 

(二) 營運費(補助開辦或實際營運

當年度及次年 )：包含人事

費、業務費及行政管理費等，

每年每處最高補助新臺幣一百

五十萬元，不得延用至次年。 

(三) 無障礙設施及昇降設備改善工

程：每處最高補助新臺幣二百

萬元。 

(四) 耐震補強費:依實際工程面積

或依結構補強工程，每平方公

尺不超過新臺幣四千元，每處

最高補助新臺幣五百萬元。 

(五) 借用場地一次性搬遷、重建原

用途等修繕費：每處最高補助

新臺幣二百萬元。 

四、 設置員工子女托育設施： 

(一) 開辦費：包含裝潢費、設計監

造、簽證費、規費等裝修所需

費用，及設施設備費、相關必

要之保險費。 

(二) 依「企業、機關(構)提供員工

子女托育服務試辦計畫」設置

之居家式托育(職場保母)每處

補助一百萬元、托育家園每處

補助二百萬元及托嬰中心每處

補助五百萬元為原則，依實際

需求核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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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托育資源中心 
一、新建托育資源中心，每中心最高

補助新臺幣三千萬元。 

(一) 新建費：參照總預算編製作業

手冊所列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

表辦理。 

(二) 開辦設施設備費：補助項目以

辦理本項新開辦服務必要之設

施設備為限。 

(三) 工程規劃設計監造費：得參考

「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

及計費辦法」規定編列。 

二、增設托育資源中心： 

(一) 開辦費：每中心最高補助新臺

幣二百五十萬元。 

1. 改(增)建費：參照總預算編

製作業手冊所列共同性費用

編列基準表辦理。 

2.工程規劃設計監造費：得參

考「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

評選及計費辦法」規定編

列。 

3.修繕費：參照總預算編製作

業手冊所列共同性費用編列

基準表辦理。 

4.開辦設施設備費：補助項目

以辦理本項新開辦服務必要

之設施設備為限。 

(二) 營運費(補助開辦或實際營運

當年度及次年 )：包含人事

費、業務費及行政管理費等，

每年每中心最高補助新臺幣二

百萬元，不得延用至次年。 

三、改善原有托育資源中心教、玩具

之設備：每中心最高補助新臺幣

五十萬元，辦理開辦滿五年之托

新建及增設案，以偏

鄉、離島或資源不足地

區優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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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資源中心教、玩具汰舊換新費

用，限新臺幣一萬元以下之教具

教材費用。 

四、外展服務專車(含改裝)：每輛最

高補助新臺幣一百四十萬元。 

五、無障礙設施及昇降設備改善工

程：每中心最高補助新臺幣二百

萬元。 

六、耐震補強費：得依實際工程面積

或依結構補強工程，每平方公尺

不超過新臺幣四千元，每處最高

補助新臺幣五百萬元。 

三 社會福利服務

中心 

一、增設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每中心

最高補助新臺幣五百萬元。 

(一)改(增)建費：參照總預算編製

作業手冊所列共同性費用編列

基準表辦理。 

(二)工程規劃設計監造費：得參考

「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

及計費辦法」規定編列。 

(三)修繕費：參照總預算編製作業

手冊所列共同性費用編列標準

表辦理。 

(四)開辦設施設備費：補助項目以

辦理本項新開辦服務必要之設

施設備為限。 

二、改善原設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空間

設備，每中心最高補助新臺幣二

百五十萬元。 

(一) 修繕費：參照總預算編製作

業手冊所列共同性費用編列

基準表辦理。 

(二) 充實設施設備費：補助項目

以辦理本項服務必要之設施

設備為限。 

配合行政院強化社會安

全網計畫規劃，並以行

政區、警察分局區或十

五萬人等標準設置一社

會福利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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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展服務專車(含改裝)：每輛最

高補助新臺幣一百四十萬元。 

四、無障礙設施及昇降設備改善工

程：每中心最高補助新臺幣二百

萬元。 

五、耐震補強費：依實際工程面積或

依結構補強工程，每平方公尺不

超過新臺幣四千元，每處最高補

助新臺幣五百萬元。 

四 兒少家庭福利

館 

一、 新建費：參照總預算編製作業手

冊所列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表辦

理，每處最高補助新臺幣一億

元。 

二、 改(增)建費：參照總預算編製作

業手冊所列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

表辦理，每處最高補助新臺幣六

千萬元。 

三、 修繕費(可含耐震補強)：參照總

預算編製作業手冊所列共同性費

用編列基準表辦理，每處最高補

助新臺幣三千萬元。 

四、 設施設備費：補助項目以辦理綜

合性服務必要之設施設備為限，

每處最高補助新臺幣八百萬元。 

五、 工程規劃設計監造費：在新建費

及改(增)建費項下，得在最高補

助額度內，參考「機關委託技術

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規定

編列。 

一、 新建案及改、增建

案，以六都以外、

離島及尚未設置之

資源不足地區優先

補助。 

二、 修繕案以強化建物

安全，或單一功能

館轉型兒少家庭福

利館者優先補助。 

三、 整體空間規劃以育

兒及托育支持服務

為主，提供近便、

友善服務據點。 

五 公設兒少緊急

及中長期安置

機構 

一、新建及改(增)建費：參照總預算

編製作業手冊所列共同性費用編

列基準表辦理。 

(一) 地方政府：新建及改(增)建

公設兒少緊急及中長期安置

機構，每處最高補助新臺幣

一、 本案以尚未設置之

緊急安置機構或跨

轄安置比率高之地

區優先補助。 

二、 考量各地方政府辦

理相關工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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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萬元。 

(二) 部屬機構：改(增)建公設兒

少緊急及中長期安置機構，

每處最高補助新臺幣四千萬

元。 

二、修繕費：參照總預算編製作業手

冊所列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表辦

理。 

(一) 地方政府：改善原有公設兒

少緊急及中長期安置機構，

每處最高補助新臺幣一千五

百萬元。 

(二) 部屬機構：改善原有公設兒

少緊急及中長期安置機構空

間設備，每處最高補助新臺

幣二千萬元。 

三、設施設備費：補助項目以辦理本

項服務必要之設施設備為限。 

(一) 地方政府：每處最高補助新

臺幣九十萬元。 

(二) 部屬機構：每處最高補助新

臺幣三百萬元。 

四、無障礙設施及昇降設備改善工程

費：每處最高補助新臺幣二百萬

元。 

五、耐震補強費：依實際工程面積或

依結構補強工程，每平方公尺不

超過新臺幣四千元，每處最高補

助新臺幣五百萬元。 

六、工程規劃設計監造費：得在最高

補助額度內，參考「機關委託技

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規

定編列。 

時，需進行前置之

規劃、設計及監造

等作業，且完善之

圖說設計將有利工

程順利進行，爰除

設施設備費以外，

每項補助皆將「工

程規劃設計監造

費」納入補助。 


